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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意见无一被采信
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王子发的辩护

律师都对定案证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也
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可惜的是，这些辩护
意见无一被法院采纳或重视。

辩护律师曾明确提出，吴宗谋被杀不
能排除第三者作案的可能。

吴宗谋隔壁邻居曹子龙的证言也存在
问题。作为多年的邻居，他们应当熟悉吴
宗谋的声音，但曹子龙竟有两份不同的证
词，第一份证词主要证实“操、操”（打的意
思——编者注）是另外一个男子的声音，

“你先出去”是打斗两人之外第三人的声音
（依据这一证词不能排除有第三者）。

而三个月后，曹子龙的第二份证词推
翻了自己的第一份证词，称“操、操”和“你
先出去”均是吴宗谋一人发出的声音。

律师认为，一审法院没有采信曹子龙
的原始证词，而是采信时间靠后的证词，是
在歪曲事实。

律师认为，蓝福高当时被判死缓，检举
的目的值得怀疑，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部分
大篇幅采信蓝福高的证言是极其盲目的。

同时，王子发上嘴唇被割外翻的一刀
也非常严重，除非自杀，不可能有人用这样
的方式自伤。仅以伤口在自己的手能触及
的部位或者伤口较浅就判定为自伤，显然
不能令人信服。

何智群说，按照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要求，检方已经基本补充完了证据，他们正
在等待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通知。

“我个人认为，王子发的案情是很清楚
的。”何智群说。 据《中国青年报》

三大关键证据“确实、充分”，足以定罪
尽管王子发一直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但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认

定王子发就是杀害吴宗谋的凶手。
首先是王子发身上的刀伤是自伤。2001年9月23日，东兰县公安局法医对王子发的

伤情进行鉴定。鉴定认为，王子发在神情清醒并能逃避和抵抗对方持刀攻击的情况下，他
人无法均匀控制用刀力度，难以形成其身上的损伤，应推断为自伤。

第二个重要证据是所谓吴宗谋死前的证言。一审判决书称：被害人吴宗谋在临死前
对公安人员的陈述中指明凶手“是王子高（王子发的大哥）的弟，但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在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还有认定王子发为凶手的一份重要证据——蓝福
高的检举揭发。2001年 10月 12日，东兰县公安局对王子发刑事拘留。王子发被押进监
牢后，与同监犯人蓝福高相邻而睡。蓝福高检举称，王子发曾说，他知道这个老头有钱，就
产生杀死老头要钱还债的念头。为了不让公安人员怀疑是他作案，他就拿刀到公安机关
报案。法院认为，蓝福高的证言真实可信。

至此，王子发杀人后自伤的“事实”有了完整的“证据链”，王子发抢劫杀人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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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笔录、证人均出现重大错误
2010年5月31日下午，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何智群表示，王子发案是一个

冤案，因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定罪的三个关键证据已经全部被推翻了。
关于王子发自伤问题。2008年 10月 20日，河池市公安局向王子发、覃汉宝下达了

《鉴定结论通知书》称，王子发自己难以形成其体表所有的刺创。
关于吴宗谋临终前指认凶手是“王子高的弟”的问题。何智群说，在覃汉宝案开庭审

理时，吴宗谋的儿子和堂弟都推翻了此前的证言，称他们说的是，吴宗谋曾对他们说当时
曾和王子高的弟一起喝酒，公安局制作的笔录却记为“吴宗谋说王子高的弟是凶手”。

关于蓝福高检举的问题。何智群说，在覃汉宝案开庭审理时，蓝福高作为证人出庭作
证，承认管教干部曾找他，让他争取机会立功，因为了解王子发案的基本案情，他就编造了
王子发向他承认自己就是凶手的谎言。

覃汉宝：我自首，我是凶手
转机还是出现了。2007年 2月 5日，

正在监狱服刑的覃汉宝主动向管教狱警自
首称，是他杀死了吴宗谋，刺伤了王子发。

覃汉宝，东兰县人，因犯抢劫罪被东兰
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刑期从
2005年4月18日至2009年4月17日，被关
押在广西罗城监狱。

2007年 2月 5日，罗城监狱三监区的
两名狱警制作了讯问笔录。

笔录中，覃汉宝交代了自己行凶的过
程：2001年9月19日晚11时左右，覃汉宝和
朋友一起喝酒后回家睡觉，但怎么也睡不
着，听到离家四五十米远处的吴宗谋在自
家门前乱骂。听到骂声后，覃汉宝很恼火，
就想去收拾吴宗谋一下。他当时拿了一把
改制过的一尺长的水果刀，准备教训吴宗
谋一下。但覃汉宝的劝说没有效果，吴宗
谋反而辱骂覃，覃“就用那把水果刀朝他腹
部捅了许多刀，具体几刀记不清了”。

捅伤吴宗谋后，覃汉宝发现还有一个
人在床上睡觉（即王子发——编者注），由
于当时害怕事情被人发现，覃汉宝立即拿
刀朝王子发的腹部捅去。王子发惊醒后和
覃搏斗并夺取了水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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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9年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河
池市东兰县青年农民王子发身陷
一件命案，尽管他坚称没有抢劫杀
人，且同为受害者，但几年后仍被
两级法院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

就在他心灰意冷，服刑4年多
后，“真凶”现身。

尽管在“真凶”一案庭审过程
中，当时法院认定他犯罪的关键
证据全部被推翻，但他至今仍在
蹲大牢。

尽管从被刑拘的那天起，王
子发一直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不是凶手，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直到 2007 年 2 月，广西壮族
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人覃汉宝投
案自首，详细供认了他杀害吴宗
谋及砍伤王子发的全部过程，王
子发的冤案才得以澄清。

回头检视王子发被定罪的过
程，诸多疑点和问题足以让人深思。

广西一命案审结后冒出第二个凶手
被判死缓的他：9年从没认账
自首认账的他：3年还没判刑

借宿朋友家，酒后突发命案
王子发，1974年11月出生，东兰县武篆

镇拉乐村板更屯人，他在东兰县城打工。
2001年 9月 19日晚，王子发与亲戚王

忠勇到东兰县农机厂职工宿舍区吴宗谋家
喝酒。喝到晚上10时多，王子发与王忠勇
先后回到住处休息。约10分钟后，王子发
再次来到吴宗谋家喝酒并留宿。

9月20日凌晨1时许，在自家厨房，吴
宗谋被人用刀刺中胸、腹等要害部位20多
刀，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王子发也身中20多刀，其中一刀砍中
嘴唇，皮肉吊挂在下嘴唇下面。还有一刀
刺中右腹，肠子外露。

20日凌晨1时30分，浑身血迹的王子
发赶到附近的东兰县城 110岗亭报警，手
里拿着那把尖刀。21日 14时 30分，吴宗
谋因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随后将凶手锁定为王子发。2001
年 10月 11日，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王子发
被东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1月 6日
被逮捕。

2002年 11月 12日，河池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抢劫罪判处王子发死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王子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
历时近 3年。2005年 3月 14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同样认定王子发犯抢
劫罪，但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王子发随后被投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港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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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质疑法院3年不下判决
覃汉宝交代自己杀死吴宗谋的罪行后，河池市公安局和东兰县公安局共同侦办此案。
2009年5月14日上午，覃汉宝一案终于在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此时，距覃汉

宝自首已经两年零三个月；距王子发失去人身自由将近8年。然而，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没有下达判决。2009年7月17日，此案再次开庭，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覃汉宝案为何久拖不判？2010年5月31日，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工作人员
表示：经请示领导，答复是“无可奉告”。

事实上，不仅王子发的家人不理解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何不对覃汉宝案作出判决，
就连公诉机关也表示“不理解”。2010年5月31日，河池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何智群
说，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两次开庭后，均认为证据需要补充，到现在还要求我们补充证
据。但当时没有注意到是覃汉宝作案，针对覃汉宝的证据没有搜集，现在搜集就更加困难。

何智群说：“覃汉宝的供述和杀人现场很吻合，经法庭审理，当初给王子发定罪的三个
关键证据全部被推翻了。法院很慎重，但拖这么久我也不理解。”

“自治区委政法委、自治区高院、检察院和公安厅进行了研究，结果还是要我们补充证
据。”何智群说。

“对于那些花天酒地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而对于一个身负冤案囚困牢狱的人
来说，时间又是多么漫长。”王子发的家人在一份申诉材料中说，当初给王子发定罪的法官
仍身居高位，覃汉宝被定罪意味着王子发案是错案，就要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多待一天监狱就少一天的自由。同时，被冤枉的人多待一天监
狱，国家就要多一天赔偿的负担。”王子发的辩护律师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个案件早
处理都比晚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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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家徒四壁，但是王家人还是决定继续申冤。 “对于那些花天酒地
的人来说，时间过得太快
了；而对于一个身负冤案
囚困牢狱的人来说，时间
又是多么漫长。”

——王子发的家人

“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多待一天监狱就少一
天的自由。同时，被冤枉
的人多待一天监狱，国家
就 要 多 一 天 赔 偿 的 负
担。”
——王子发的辩护律师


